
   
 

基本养老保险 可全国转移 
 

l 《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》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公

布，并于 2010年 1月 1日实施； 

l 所有参保者由 2010年 1月 1日起不得退保: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，不得终止基本养

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； 

l 参保者跨省流动就业，基本养老保险可申请全国转移，统一办法如下： 

－ 个人账户储存额：1998年 1月 1日之前按个人缴费累计本息计算转移，1998年 1月 1

日后按计入个人账户的全部储存额计算转移。 

－ 统筹基金（单位缴费）：以本人 1998年 1月 1日后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为基数，按

12% 的总和转移，参保缴费不足 1年的，按实际缴费月数计算转移。 

l 中断缴费仍可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：农民工的中断就业或返乡没有继续缴费的，

由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，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

户，个人账户储存额继续按规定计息。 

l 改变打工地，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有效：农民工返回城镇就业并继

续参保缴费的，无论其回到原参保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镇就业，均按前述规定累计计算其

缴费年限，合并计算其个人账户储存额，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，与城镇职工同样享受基本

养老保险待遇；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，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有效，

并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，或在其达到规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

或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。 

l 不退保、不缴费，原账户仍可永久保留，到退休年龄可领回资金与利息。 

l 离退休年龄不足 10年的参保者，可采用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:对男性年

满 50周岁和女性年满 40周岁的，应在原参保地继续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，同时在新参

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，记录单位和个人全部缴费。参保人员再次跨省流动

就业或在新参保地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，将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中的全部缴费本

息，转移归集到原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。 

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事务查询网址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www.mohrss.gov.cn，人社

部已在网上公布了全国 2800多个县级和县以上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全部联系方式，劳动者

在两地之间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事务时，可通过电话进行联系、核对。 

(也可查阅人社部网站主页右边的<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>)  

社 保 资 料  查 询 电 话  
养 老 金 跨 省 转 移 概 略  



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程序 
若想查询社保事宜,可拨打由政府开设的 

 劳动保障热线 12333   行政服务热线 12345   税务局热线 12366  

 

 
 

 

1:申请参保凭证 

- 原用人单位停保后，劳动者带同《身份证》、《社保卡》及《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》，

到原参保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《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》。 

参保缴费凭证上有三项关键信息 

a.在当地参保的起始时间 

 

b.实际缴费的月数 

 

c.在当地参保期间个人账户的全

部储存额是多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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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:申请转移接续手续 

- 参保者或者所在单位向新的就业地提出转移接续申请； 

3:审核转移接续申请 

- 填写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》；新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
构在 15个工作日内审核转移接续申请，并向符合规定的申请者的原参

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发出同意接收函- 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

联系函》；对不符合申请的，须作出书面说明； 

4:办理转移接续手续 

- 原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收到同意《联系函》的 15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办
理转移接续各项手续：1、核对有关信息并生成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
接续信息表》；2、办理基金划转手续； 3、将《信息表》传送给新就业
地社保机构；4、终止参保人员在本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。 

安康快车  

手机：139 2724 2139  

5:转移确认通知 

- 新就业地社保机构在收到《信息表》和转移基金后的 15个工作
日内办结以下接续手续：1、核对《信息表》及转移基金额；2、
将转移基金额按规定分别记入统筹基金和该参保人员个人帐户；

3、根据《信息表》及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提供的材料，补充完
善相关信息；4、将办结情况通知新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。 


